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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常见误区分析个人所得税的范围具体包含了十个项目的

所得，但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人收入大多来源于单位支付的工

资薪金，因此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无疑成为了个人所得

税税收的主体组成部分。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同时规定，工资

薪金所得以取得所得的个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

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通常情况下，工资薪金所得个人

所得税由扣缴义务人直接到税务机关一并申报缴纳。由于个

人所得税的规定比较细琐，扣缴义务人在正常的申报过程中

也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 误区之一：雇员与非雇员、工

资薪金与劳务报酬区分不清。虽然扣缴义务人对于工资薪金

和劳务报酬都要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所得，计税方法也大相径庭。一般来说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独

立个人劳务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属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

。个人从事的劳务作为独立个人劳务，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 （一）其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假期工资等方面不享受单

位员工待遇； （二）其从事劳务服务所取得的劳务报酬，是

按相对的小时，周，月或一次性计算支付； （三）其劳务服

务的范围是固定的或有限的，并对其完成的工作负有质量责

任； （四）其为提供合同规定的劳务所相应发生的各项费用

，由其个人负担。个人从事的劳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其取得

的所得为劳务报酬所得；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应视其所从事

的劳务为非独立个人劳务，其取得的所得为工资，薪金所得



。例如，某些中介机构的人员以个人名义为企事业单位提供

产品设计、应用培训、业务咨询、代理等服务，上述劳务可

能延续的时间较长，且这些人员会常驻在企事业单位，面对

这种情况，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往往误将这类人员当作自

己单位的职工，在支付劳务报酬时错按工资薪金所得为其扣

缴申报所得税。 误区之二：税前扣除项目五花八门，未严格

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导致扣缴税款错误。个人所得税法及相

关政策对于税前可扣除项目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一般

包括800元或4000元的费用，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少数项目。但税

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不少企业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另

外还会扣除补充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职工缴纳的诸如

工会费、水电费、煤气费等费用，而这些扣除项目都是不允

许在税前扣除的。 误区之三：发放实物，不折算为所得，不

履行扣缴义务。很多单位在听到税务人员这一要求时都很疑

惑并且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一般单位发放的实物多为水果、

食品等价值不大，与生活相关的物品，人们常把其理解为一

种正常的应得的免税的福利，即便将其折算为所得，具体操

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因此大多数单位都尽量回避履行这方面

的扣缴义务。但税法专门对此问题做规定是有其必要性的，

对于那些效益良好的单位来说，发放的实物恐怕不仅仅是食

品、饮料了，很可能是手机、电脑、甚至汽车等高档物品，

如果对这些物品不折算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话，无疑会

造成税款流失，而税收的分配调节作用也将无法发挥。 误区

之四：单位为支工承担税款，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进行倒算

。现在，有很多财力雄厚的单位会想方设法地给予职工多方



“照顾”，连本应由个人承担的税款也算在公家的帐上。当

然，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只是在计算税款时要多做一步倒算

的工作，将税后所得还原为税前所得再按正常步骤计算税款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不含税收入额费用扣除标准

速算扣除数）/（1税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